
五、响应函 

致：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 

根据贵方的征集公告和征集邀请，我方兹宣布同意如下： 

1.按本征集项目的详细说明和要求规定提供的全部采购标的的报价进行完

全响应。 

2.我方根据本征集项目的详细说明和要求的规定，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

务,并保证于买方要求的日期内完成履约，并通过买方验收。 

3.我方已详细审核全部征集项目的详细说明和要求，包括本征集项目的详细

说明和要求的澄清或修改（如有），参考资料及有关附件，我方正式认可并遵守

本次征集项目的详细说明和要求，并对此项目各项条款、规定及要求均无异议。

我方知道必须放弃提出含糊不清或误解问题的权利。 

4.我方同意从本征集项目的详细说明和要求规定的申请文件开启日期起遵

循本文件，并在本文件规定的申请文件有效期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5.我方声明申请文件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无误、及时、有效，企业运营

正常。由于我方提供资料不实而造成的责任和后果由我方承担。我方同意按照贵

方提出的要求，提供与申请有关的任何证据、数据或资料。 

6.我方接受本征集项目的详细说明和要求规定的采购需求、费用结算及支付

方式、用户反馈和评价机制、入围供应商的清退机制等相关要求。 

7.我方承诺不会出现以下情形： 

（1）未按照征集项目的详细说明和要求确定的事项进行履约； 

（2）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 

（3）提供假冒伪劣产品； 

（4）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框架协议和政府采购合同。 

8.    无      

供应商公章或电子签章： 北京中颂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一）满足供应商资格承诺书 

 

致： 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  

我单位在参与 2026-2027年度安徽省省直单位绩效评价开放式框架协议 

（项目名称）的采购活动，我司承诺完全响应并满足如下项目要求： 

我司承诺遵循独立、客观、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不损害委托人利益,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对出具的审查报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我司承诺近三年内没有发生违反“公平诚信”原则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

和各行政司法诉讼败诉及借用、挂靠他人资质等不良记录。 

我司不为非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或分所)参与本项目征集的

情况。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或电子签章： 北京中颂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